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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可持续投资策略
应用指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

金）可持续投资策略应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

基金法》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募

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

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的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开展证券投资的基金，适

用本指引。其中，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证券投资的

基金，仅适用本指引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。

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可持续投资策略，是指在投资分析

决策中，纳入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等可持续发展因素考量，

优化基金投资组合的一系列方法，主要包括负面剔除、正面

筛选、整合投资等方法。

第四条 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指定

特定人员或者研究团队，构建涵盖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等

维度的可持续投资指标体系，制定清晰、可执行的可持续投

资评价标准和规则。

基金管理人应当定期评估可持续投资评价标准的适用

性，在适用性不足时及时进行优化调整。定期评估应当至少

一年一次。

基金管理人可以参考使用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持续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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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评价信息，但不因使用第三方机构的信息而免责。

第五条 基金应用负面剔除方法时，应当遵循可持续投

资评价标准和剔除规则，剔除包括但不限于发生重大可持续

投资风险、不符合可持续投资要求的投资标的。

第六条 基金应用正面筛选方法时，应当遵循可持续投

资评价标准和筛选规则，优先筛选可持续投资评价较高、可

持续投资评价稳定或者呈现持续改善趋势的投资标的。

第七条 基金应用整合投资方法时，应当遵循可持续投

资评价标准，将可持续投资指标与基本面指标相融合，在投

资分析和投资决策过程中系统性纳入可持续发展因素考量。

第八条 主要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是指符合下

列任一情形的基金：

（一）基金名称中包含“ESG”“可持续投资”“可持

续发展”“责任投资”“社会责任”“绿色”“环境”“气

候变化”等字样的；

（二）基金合同约定主要使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。

基金名称中含有与前款第一项字样近似或意义重合且

基金合同中含有可持续投资相关投资策略描述的，基金管理

人应当审慎判断相关字样是否适用前款第一项。

第九条 主要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，应当至少应

用负面剔除或者正面筛选方法，同时应用整合投资方法，并

审慎合理评估基金可投资产池的标的数量；可持续投资策略

应当覆盖非现金基金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百分之八十以上非现金基金资产投向国家政策支持的

绿色低碳行业目录或贴标债券的，视同应用正面筛选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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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投资策略中包含可持续投资策略但不符合本

指引第八条规定情形的基金，应当至少应用负面剔除、正面

筛选或者整合投资方法。

第十一条 主要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，应当设定

体现可持续投资策略的业绩比较基准。

基金管理人应当合理设定相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行业配

置偏离限额，并避免高比例投向单一行业或者主题，但基金

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基金的管理人通

过其官方网站或者基金定期报告等方式，披露可持续投资评

价标准构建、可持续投资策略应用情况等信息。

第十三条 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管理人，应当确

立公司层面的可持续投资理念和投资目标，并对可持续投资

体系建设和运行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十四条 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，其基金管理人

应当积极参与该基金重要持仓标的的公司治理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定、自律规则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应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基金不符合本指引第十一条规

定的，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

比较基准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；不符合本指引其他规定的，

应当自本指引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予以调整。


